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

明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对海航

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创新”或“公司”）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

制目标。海航创新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2018 年度，海航创新公司存在未获得股东大会授权的情况下，将资金存放

于关联公司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情况。在 2019

至 2021 年度，将资金存放于财务公司的事项仍未获得海航创新公司股东大会

的授权批准。该事项涉及金额重大，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资金仍未

收回。 

海航创新公司违反了海航创新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规

的规定，未将上述资金存放事宜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也未获得决议批

准。海航创新公司未能及时有效执行重大交易授权的内部控制并对该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予以整改，并且负责管理和监督企业财务报告的管理层也未

能有效采取其他整改措施。海航创新公司的财务报告与披露流程中对关联交易

授权审批的内部控制执行存在重大缺陷。 

上述重大缺陷导致海航创新公司不能合理保证防止或及时发现未经授权且

对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交易，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执行失

效。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航创新公司尚未完成对该事项的整改工作。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

上述重大缺陷使海航创新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基本同意《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会计师的意见。公司管理层



已识别出上述缺陷，并将其包含在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在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考虑了上述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

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尽

快完成整改。 

三、关于上述重大缺陷的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历年实施多方面的整改措施，包括调整原财务部直接负责人；

以及 2020 年根据大股东提议并经公司三会审议，选举现全国人大代表、海航集

团党委委员廖虹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后来因财务公司的账户

因诉讼被司法冻结，财务公司复函表示将根据法院对案件审理进展情况尽快给

予处理。在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告时，公司及年审会计师考虑海航集团当前的

状况、重整的进展及对重整结果的预测，对上述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款和其他

应收款于 2020年度分别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详见《2020年度财务报告》）。 

海航集团的债务重整带给公司彻底整改该事件生机。2021 年 3 月，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裁定财务公司、海航资管连同海航集团

有限公司等合计 321 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021 年 10 月 31 日，海南高院

通过了海航集团重整计划并正式转入重整计划的实施阶段。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就海航创新在财务公司的存款，海航创新向海航集团管理人全额申报了

债权，并已被确认公司作为债权人对于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款和由海航资管承

诺将代为偿还的其他应收款，在海航集团实质合并重整过程中进行了债权申报

并认为能够按照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方案获得清偿。 

海航集团债务重整专项服务信托依法成立，在获得法院裁定后，信托份额

计划确认，海航创新在财务公司存款一事将得到妥善解决。 

2022 年度公司将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全面加强管控，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特此说明。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